
附件：

夏邑县县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序

号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行政审

批项目

名称

涉及

中介

服务

事项

设定依据

中介

服务

项目

实施

机构

中

介

服

务

时

限

收费标准及依

据

金额 依据

1

夏

邑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城市规

划区内

建设工

程规划

许可

（含临

时、管

线、道路

挖掘）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

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

建设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

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

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规划条件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

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城市、县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

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

有资

质的

规划

设计

机构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2

城市规

划区内

建设工

程规划

许可

（含临

时、管

线、道路

挖掘）

修建

性详

细

规划

（含

日照

分

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

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

建设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

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

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规划条件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

政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城市、县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

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

有资

质的

规划

设计

机构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3

夏

邑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城镇污

水排入

排水管

网许可

编制

排水

水质

、水

量检

测报

告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建部

令第 21号）第七条第五款：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

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

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

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报告。

具有

计量

认证

资质

的水

质检

测机

构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4

夏

邑

县

公

安

局

机动车

驾驶许

可

身体

条件

证明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 139 号

令)第十九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填写申

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

（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二）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

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

动挡载客汽车的，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

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第二十条 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填写申

请表，提交第十九条规定的证明和所持机动车驾驶

证。属于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申请增加大型

客车、牵引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提交学校出具的

学籍证明。

县级

或者

部队

团级

以上

医疗

机构

按

检

查

项

目

标

准

执

行

汽车

类

30

元

/人；

摩托

车类

20/

人

2003 年 2

月 13 日

《河南省

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

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

费项目降

低部分项

目收费标

准的决

定》

5

夏

邑

县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公共场

所卫生

许可

公共

场所

卫生

检测

或者

评价

报告

《公共场所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80

号）

第十九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

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

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

检测每年不得少于一次；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

规范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

公共场所经营者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可以委托

检测。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在醒目位置如实公示检

测结果。

第二十三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

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四）公共场所卫生

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具有

资质

的公

共场

所卫

生检

验、

检

测、

评价

机构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6

夏

邑

县

民

政

局

社会团

体登记

（成立、

变更、注

销）

验资

报告

（申

请成

立或

办理

活动

资金

变更

登记

提

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申请 筹备成立社会团体，

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 列文件…"

（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第二十条社会

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

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备案...

河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省政

府令第 62 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社会团体变更名

称,应当说明理由;变更住所,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

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

明;变更法定代表人,应当提 交原法定代表人或拟

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社会审计

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变更活动资金的, 应提

交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变更业务主管单

位的,应同时出具该社会团体前后业务主管单位同

意的文件。”

会计

师事

务所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7

民办非

企业单

位登记

（成立、

变更、注

销）

验资

报告

（申

请成

立或

办理

活动

资金

变更

登记

提

交）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九条 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举办者应

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四）验资报

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

18 号第十二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住所、业务范

围、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开办资金、业务主

管单位发生变更的，除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文件外，还须分别提交下列材料：

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变更后的业务

范围；变更后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证

明，及本办法第六条第六款涉及的其他材料；变更

后的验资报告；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承担业务主管

的文件。”

会计

师事

务所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8

夏

邑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林木采

伐许可

证核发

采伐

区调

查设

计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78 号）第三十条：“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

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

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

件：（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还应当提交采伐

区调查设计文件和上年度采伐更新验收证

明；……”

具有

有林

业调

查规

划设

计资

质机

构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https://baike.so.com/doc/4831672-50484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31672-5048493.html


9
夏

邑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拖拉机

和联合

收割机

注册登

记

拖拉

机和

联合

收割

机的

安全

技术

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 年修正）

第八条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19 年修订）第

二十一条

县农

机监

理站

双

方

协

商

免费

财税

【2016】

42号国家

发展改革

委关于扩

大 18 项

行政事业

性收费免

征范围的

通知

10

拖拉机

和联合

收割机

驾驶证

申领、增

驾、换领

驾驶

人员

身体

条件

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 年修正）

第十九条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19 年修订）第

二十二条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农业部

令 2018 年第 1号）

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乡镇

或社

区以

上医

疗机

构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11

夏

邑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道路旅

客运输

经营许

可

机动

车安

全技

术检

验报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22 年修订）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具有

相应

资质

的检

测机

构均

可办

理

委

托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12

道路货

运经营

许可

机动

车安

全技

术检

验报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22 年修订）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

条

具有

相应

资质

的检

测机

构均

可办

理

委

托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13

出 租 汽

车 经 营

许可

机动

车安

全技

术检

验报

告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6 号）第八条、第九条

具有

相应

资质

的检

测机

构均

可办

理

委

托

双

方

协

商

市场

调节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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